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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就餐吞云吐雾
二手烟让人难忍受
陕西西安王女士一家去年夏天在离家不远

的一家火锅店庆祝孩子生日，因为怕吃完火锅
后身上味道太重，他们特意预订了一个靠窗的
座位。一家人正吃着，旁边座位来了两名男士，
坐下才没多久，其中一名男士就抽起了烟。

王女士的孩子8岁，对烟味十分敏感，闻到
后立刻咳嗽起来，把窗户打开也没什么用。王
女士和丈夫对视一眼，丈夫探身向隔壁桌询问：

“这里有孩子，能不能先不要抽烟？”那名男士往
这边瞥了一眼，没有说话，继续吞云吐雾。

火锅味混合着烟味，让王女士一家难以忍
受，他们喊来服务员。说明情况后，服务员到隔
壁桌进行劝阻，对方大声回应“我抽完这支就不
抽了”。服务员只能对王女士无奈地笑了笑。

“等他抽完了手上的烟，倒是没有再抽，但
是烟味缭绕不散，孩子好好的生日餐被二手烟
搅得兴致全无。”王女士无奈道，“难道室内公共
场所禁烟不应该是共识吗”？

广东深圳网友刘女士告诉记者，前不久她
在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就餐时，室内有禁烟标识，
但旁边一桌子都在旁若无人地抽烟。她自行沟
通无效，和饭店老板反馈受到无视，还说不要影
响他们做生意。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她和朋友
没有过多纠缠，快速吃完饭便离开了。

“好在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线上便民
服务类目里有一项专门针对室内公共场所抽烟
问题的服务——‘别抽啦’。我们上传了商家门
牌照片、饭店照片和抽烟照片后，第二天志愿者
直接上门检查了店家。虽然暂时没有实质性处
罚，但至少得让店家意识到得有点作为吧。”刘
女士说。

采访过程中，有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在
饭店、宾馆等室内公共场所深受二手烟困扰，一
些对烟味敏感的人群，如孕妇、呼吸道敏感人
士、小孩等更是有苦难言。靠个人劝阻本就收
效甚微，甚至还有一些室内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会纵容抽烟行为。

四川攀枝花的梅女士说，有一次她在一家
羊肉粉店就餐，店里明明张贴了禁烟标志，但老
板却在店内给客人发烟，还“贴心”地帮着打了
火，“店里一堆人开始抽起了烟，味道简直熏眼
睛，我赶紧随便吃几口就走了”。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陈猛认
为，室内公共场所禁烟很有必要，能够有效预
防肺癌和其他严重呼吸系统等致命疾病，保护
公众健康；可显著减少室内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和其他有毒物质的浓度，提升环境质
量；未熄灭的烟蒂是引发火灾的重要因素之
一，尤其在易燃环境中更为危险；倡导室内公
共场所无烟也是尊重他人健康权利的社会价
值观的体现。可以说，推行严格的室内禁烟措
施不仅是保障公众健康、安全及环境保护的关
键步骤，更是构建一个更文明、更健康的社会
环境的基础。

制定法规标准不一
室内禁烟应成共识

“难道室内公共场所禁烟不是默认的吗”
“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有没有法可依”，这是采访
中多名受访者的共同困惑。

陈猛介绍说，2005年，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签订《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全面推进控烟履
约。2011年，原卫生部审议通过了《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明确规定，
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
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室外公共场

所设置的吸烟区不得位于行人必经的通道上。
他解释道，虽然有相关规定，但当前我国尚

无全国性的专门控烟法律法规，控烟法条散见
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中。控烟立法主要以地区
性立法为主。根据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公布的
数据，截至 2024 年 5 月，我国 24 个省份出台省
级控烟相关法规，254个城市出台市级控烟相关
法规。

“由于各地制订法规标准不一致，这导致了
各地在禁烟范围、执法标准和处罚措施上的不
统一，影响了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建议尽
快完善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
法规，统一各地的禁烟标准和执法尺度。”陈猛
说。

值得注意的是，2024 年 12 月 13 日国务院
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2024年12月）》，对21部行政法规的部
分条款予以修改，对4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
中，《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项修
改为“宾馆、旅店、招待所”，删除了饭馆、车马
店、咖啡馆、酒吧、茶座等5处场所。该条例将于
2025年1月20日实施。

该变化使得一些人担忧，条例实施后，饭馆
等场所不再被视为应禁烟的室内公共场所，在
这些地方随意抽烟无法再受到管控。

在陈猛看来，《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中
设定公共场所范围的主要目的是对这些地方的
卫生条件、疾病预防和人体健康进行有效监管，
但这并不直接影响这些场所是否应被视为禁烟
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规定通常由其他法律法
规或政策来具体界定。在我国，控烟政策是由
多个法规和文件共同构成的体系，除了《公共场
所卫生管理条例》，还有其他法律法规及地方性
规定也对室内禁烟提出了要求。

“此外，即使某些法规进行了调整，社会对
于公共健康保护的认知不会改变。大多数公众
仍然支持在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这也会促使经
营者维持无烟环境以满足顾客需求和社会期
望。例如，《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第
十条规定，任何个人可以要求吸烟者停止在禁
止吸烟场所内吸烟；要求禁止吸烟场所所在单
位履行禁止吸烟义务，并可以对不履行禁烟义
务的单位，向监管部门举报。这些规定旨在鼓
励市民积极参与到控烟工作中来，形成全社会
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陈猛说。

陈猛总结道，《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
修改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分类不同类型的
公共场所，而非放宽对公共健康的保护标准。
实际上，随着社会公众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
提高，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地区出台更加严格
的控烟政策，以保障公众免受二手烟的危害。

强化立法政策支持
形成良好社会环境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年）》中提出，到2030年全面
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达到80%及以上。

在陈猛看来，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须严格落
实室内禁烟规定，但目前还面临诸多挑战：

个人自由与公共健康的冲突。部分吸烟者
认为只要自己愿意承担健康风险，那么选择吸
烟就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其并未能充分意识
到吸烟行为对周围人群权利已构成了侵害。当
个人的行为开始危害他人时，这种自由就应当
受到限制。

室内场所经营者的经营顾虑。在公共场所
实施禁烟政策时，存在一些场所经营者出于商
业利益考虑而不愿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的情况，

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型商铺或者个体经营者而
言，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尤为重要，因此即使
知道应该劝阻吸烟行为，但为了避免冲突或保
持良好氛围，往往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室内场所经营者的管理成本矛盾。为了保
证禁烟规定的有效性，各个公共场所必须投入
相应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进行管理和监督，如
人员配置、设施安装（如设立专门的吸烟区、安
装烟雾报警器等）、培训教育、宣传推广等。无
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操作层面来看，落实禁烟
措施都是一项复杂且耗时、耗资不菲的工作。

“一些地方虽然出台了禁烟法规，但往往缺
乏具体的处罚措施或监督机制。例如，《公共场
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在2011年明确规定
了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在实际执行中，由
于没有配套的处罚条款，导致对经营业主违规
行为无法起到震慑作用。有些地方即使有明确
的处罚规定，由于执法人员不足、执法难度大等
问题，使得一些场所管理者心存侥幸，不愿严格
执行禁烟规定。此外，尽管法律规定了个人有
权要求吸烟者停止吸烟并可向监管部门举报，
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出于害怕冲突或其他
原因，并不愿意主动干预他人吸烟行为，即使有
人想举报，也可能因为不清楚具体的投诉渠道
或者担心报复而不愿行动。”陈猛说。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严格的室内禁烟规定
并非要制造吸烟人群和不吸烟人群之间的对
立，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和谐、健康、清朗
的社会公共环境。

陈猛建议，应强化立法与政策支持，不断更
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推进全国性的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出台，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
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
并确定执法主体。还应考虑将电子烟纳入监管
范围，在修订后的控烟法规中加入对电子烟的
管控措施。此外，还应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一方
面，地方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大对违反禁令
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于屡教不改者依法予以严
惩；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举报奖励制度，激
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
氛围。

“可以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引导餐饮、娱乐、
酒店等相关行业协会制定自律规范，要求会员
单位严格遵守室内禁烟规定，通过行业内部的
自我约束、互相监督，共同推动整个行业的禁烟
工作落实，提升行业整体形象；加强家校社联
动，学校通过开展健康教育课程，从小培养学生
的健康意识和无烟观念，家庭中家长以身作则，
不在室内吸烟，为孩子营造无烟环境；社区积极
组织各类控烟活动，将学校、家庭、社区的力量
汇聚起来，形成全方位推动室内禁烟的合力。”
陈猛说。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旭认
为，从吸烟行为以及引起的社会关系来看，吸烟
应属于环境法调整的范围，禁止室内吸烟在环
境法上具有可行性。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
烟草市场需要国家干预，这包括干预烟草的生
产、制造、消费；从对国内公众进行的公共场所
禁烟情况的相关调查来看，公共场所禁烟已经
成为公众共识，公共场所吸烟的处罚规定已被
相当一部分人认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旭说，在法国，
由“香烟警察”贯彻禁烟令，在不丹，外国烟民入
境需缴相关税费，在英国，曾有父母因“太能抽”
导致其丧失对幼子的监护权。“为了有效禁烟，
完善地方立法，可以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和方法，
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提高抽烟者的整体素
质及自律性。”

（来源：法治日报）

“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遇到一名抽烟的男士，让服务员劝阻后仍放话‘我把这支抽完’……”
近日，演员徐娇发文称，她在湖南长沙一家餐厅劝阻一名男士抽烟时，对方表示“这里又没有贴禁烟标志”。在徐娇试图拍视频留证时，该男士抢走

其手机，并直接把烟头扔在了她的饭碗里。
此事迅速登上热搜榜，引发了热烈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在室内公共场所苦二手烟久矣，“室内抽烟就算没有明文规定的地区，也应当有基本礼貌”

“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强迫身边的人抽二手烟”。也有一些人认为，在没有张贴禁止吸烟标志的场合中，“为什么不能抽烟”。
《法治日报》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2011年3月，原卫生部公布修订后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

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饭店等场所属于室内公共场所，多地也陆续出台地方性法规、条例等明确室内公共场所
禁烟，不少饭店、宾馆等室内公共场所也在显著位置贴有禁烟标识。

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有法可依，为何现实中室内公共场合抽烟现象却屡禁不止？二手烟不仅对健康有害，也容易引发矛盾冲突，室内公共场所如何
才能做到真正禁烟？对此记者展开了调查采访。 记者孙天骄

在室内公共场所苦二手烟久矣
专家：出台控烟条例加大监管力度推动室内禁烟


